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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2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11 日，维也纳 
 
 
 

2012年 4月 24日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

方 201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 2015 年审议大会

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秘书处致意，并谨此转递 201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在首

尔举行的 2012 年首尔核保安峰会通过的《首尔公报》(见附件)。 

 大韩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并谨请将本照会及其附件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缔约方 2015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文件分发以供缔约国参考和审议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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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2 年首尔核保安峰会的首尔公报 
 
 

 我们，2012 年 3 月 26 日和 27 日齐聚首尔的领导人，重申 2010 年华盛顿核

保安峰会关于努力加强核保安、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以及防止恐怖分子、犯罪分

子或其他非授权行为者获取核材料的政治承诺。核恐怖主义仍然是对国际安全最

具挑战性的威胁之一。鉴于核恐怖主义可能带来的全球性政治、经济、社会和心

理后果，挫败这一威胁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措施和国际合作。 

 我们重申关于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的共同目标。 

 我们致力于为全人类寻求更安全的世界，并在核保安方面有着共同目标。我

们认识到，核保安峰会是在最高政治层面的一个有益的进程，为我们关于在四年

内确保所有易流失核材料的安全这一共同呼吁提供支持。在此方面，我们欢迎华

盛顿峰会以来与会各国在落实所做政治承诺方面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我们强调各国负有根本责任，根据其国内法及国际义务，维护各自控制的所

有核材料(包括核武器中使用的核材料)及核设施的有效安全，防止非国家行为者

获取此类材料及为恶意使用此类材料而获取相关信息或技术。我们同样认识到，

各国对维护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有效安全负有根本责任。 

 我们重申，加强核保安的措施不会妨碍各国为和平目的开发和利用核能的权

利。 

 我们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在促进国际合作和支持各国落实

核保安责任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强调区域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并鼓励

各国促进与国际伙伴之间的合作和外联活动。 

 我们注意到 2011 年 3 月福岛核事故以及核保安与核安全之间的联系，认为

需要做出持续的努力，以便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解决核安全和核保安问题，从而有

助于确保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 

 我们将继续把华盛顿峰会公报和工作计划作为未来推进核保安目标工作的

基础。在本次首尔峰会上，我们同意将竭尽全力，在以下重要领域取得更多进展： 

全球核保安体系 
 

1. 我们认识到核保安多边文书的重要性，如经修正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因此，我们鼓励普遍加入这些公约。

我们敦促有条件的国家加快《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5 年修正案的国内批

准进程，以期该修正案在 2014 年前生效。我们承认联合国在促进核保安方

面的重要作用，支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和第 1977(2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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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在加强全球核保安方面的作用，并欢迎其职权延期。我们将努力利用原

子能机构“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INFCIRC/225/Rev.5)文件及相关的

《核保安丛书》文件，并将其反映在国内实践中。 

2. 我们认识到，自 2010 年峰会以来，有关国际倡议和进程，如“打击核

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及“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计

划”，在各自授权和成员范围内所做出的贡献。我们欢迎更多国家参与“打

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及“全球伙伴计划”，认为后者延期至 2012 年以后

是有益的。我们注意到核保安活动之间加强协调和互补的重要性，欢迎原子

能机构关于 2013 年就此举办国际会议的建议。我们欢迎工业界、学术界、

研究机构和民间社会在促进核保安方面做出贡献。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 
 

3. 我们重申原子能机构在强化国际核保安框架中的重要责任和中心作用，

并认识到其“2010-2013 年核保安计划”的价值。我们将努力确保原子能机

构继续拥有所需的合适机制、资源和专业知识，以支持其落实核保安目标。

为此，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国家及核工业界增加对原子能机构核保安基金的自

愿捐助和实物捐助。我们并鼓励原子能机构通过其各种支助项目继续开展援

助活动，应请求为各国建立并完善核保安基础架构的努力提供帮助，并鼓励

各国利用原子能机构的此类资源。 

核材料 
 

4. 我们认识到高浓铀和分离钚需要特别的防范措施，再次强调对高浓铀的

适当安保、衡算和集中存放的重要性。我们并鼓励各国在适当情况下并根据

本国安全考虑和发展目标，考虑从不再使用核材料的设施中安全、保险和及

时地移除和处理有关核材料。 

5. 我们认识到在原子能机构框架内就高浓铀管理制定供各国政策参考的

选项，将有利于推进核保安目标。我们鼓励各国在技术和经济可行并考虑到

确保医用同位素供应的情况下，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少高浓铀的使用，包括

把使用高浓铀燃料的反应堆转化为使用低浓铀，并鼓励有能力的国家在 2013

年底前，宣布旨在最大限度减少高浓铀使用的自愿具体行动。我们并鼓励各

国在同位素生产等商业应用领域促进低浓铀燃料和靶件的使用，并且在此方

面欢迎就高密度低浓铀燃料开展相关国际合作，以支持研究反应堆和试验反

应堆的转化。 

放射源 
 

6. 鉴于放射源的广泛应用且易被用于恶意行为，我们敦促各国确保此类材

料的安全，同时谨记它们在工业、医疗、农业和科研领域的用途。为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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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鼓励有能力的国家继续努力完成批准或加入《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

约》的进程，在国内实践中反映原子能机构《核保安丛书》相关文件、原子

能机构《放射源安全和保安行为准则》及其《放射源进出口导则》补充文件

的内容，并在必要时建立高活性放射源国家登记册。我们并承诺与原子能机

构密切合作，鼓励开展先进技术和系统方面的合作，分享放射源管理最佳做

法，以及应各国请求提供技术援助。此外，我们鼓励各国为追回遗失、失踪

或被盗的放射源及确保对废旧放射源的控制继续做出努力，并开展国际合

作。 

核保安与核安全 
 

7. 我们承认核安全与核保安措施的目标都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及

环境，确认核保安与核安全措施应当以一致和协同的方式进行设计、执行和

管理。我们并申明需要以统筹处理核保安和核安全的方式，保持有效的核应

急响应和缓解核事故后果的能力。在此方面，我们欢迎原子能机构努力召开

有关会议，就核保安与核安全的衔接提供相关建议，从而使二者均不被削弱。

我们同样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倡议于2011年 9月 22日在纽约召开的核安全与

核保安高级别会议。我们注意到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保安也包括乏核燃料

和放射性废料的保安，鼓励各国考虑制订对这些材料进行管理的适当计划。 

运输保安 
 

8. 我们将继续努力加强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在国内及国际运输中的保安，

为此鼓励各国分享最佳做法并在获取必要技术方面开展合作。我们认识到在

国家层面建立多层次防范措施以应对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遗失或被盗的重

要性，鼓励在必要时建立有效的国家核材料库存管理及国内追踪机制，使各

国能采取适当措施追回遗失和被盗材料。 

打击非法贩运 
 

9. 我们强调有必要建设预防、探测、应对和起诉核非法贩运的国家能力。

在此方面，我们鼓励各国国家职能部门根据国内法规，以行动为导向，协调

打击非法贩运活动。我们将努力加强国家在边境对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进行

检查和探测的技术能力。我们注意到一些国家已通过出口管制法对核转让进

行监管，鼓励各国在适当情况下根据国内法，进一步利用法律、情报及金融

手段，有效起诉此类犯罪。此外，我们鼓励各国参加原子能机构非法贩运数

据库项目，并提供有关其管控范围之外的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的必要信息。

我们将努力加强国家间的合作，并鼓励各国在符合本国法规情况下，包括通

过国际刑警组织防止辐射和核恐怖主义股及世界海关组织，分享涉及核及其

他放射性材料贩运罪行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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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分析鉴定 
 

10. 我们认识到核分析鉴定可作为一项有效手段，用于确定被探测到的核及

其他放射性材料的来源，以及为起诉非法贩运及恶意使用此类材料的行为提

供证据。因此，我们鼓励各国之间以及与原子能机构开展合作，建设并加强

核分析鉴定能力。在此方面，各国可酌情通过制定共同的定义和标准，把传

统分析鉴定与核分析鉴定的技能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分享信息和最佳做

法。我们并强调在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开展国际合作对推进核分析鉴定

的重要性。 

核保安文化 
 

11. 我们认识到投资于人员能力建设对促进和维持强有力的核保安文化至

关重要，鼓励各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等方式分享最佳做法并建设国家能

力。在国家层面，我们鼓励包括政府、监管机构、工业界、学术界、非政

府组织和媒体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全力致力于加强核保安文化并保持各

项活动间的有效沟通和协调。我们并鼓励各国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人力资

源开发。在此方面，我们欢迎自华盛顿峰会以来成立的若干核保安示范中

心和其它核保安培训与支持中心，并鼓励新建此类中心。此外，我们欢迎

原子能机构努力促进此类中心之间的互联互动，以分享经验教训并优化可

用资源。我们还注意到在首尔核保安峰会前夕举行的核工业界峰会及核保

安研讨会。 

信息保安 
 

12. 我们认识到必须防止非国家行为者获得所需的信息、技术和专业知识以

恶意获取或使用核材料或破坏基于信息技术的核设施控制系统。因此，我们

鼓励各国：继续制定和加强国家及设施层面的防范措施，有效管理包括有关

核材料及设施保护程序和规定的相关信息；支持相关能力建设项目；根据原

子能机构大会关于核保安的决议(GC(55)/RES/10)并谨记国际电信联盟第

174 号决议，加强与核设施有关的网络保安措施。我们并鼓励各国：推动建

立强调有必要保护核保安相关信息的保安文化；与科学、工业及学术界一起

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支持原子能机构制定并散发经完善的信息保护指南。 

国际合作 
 

13. 我们鼓励所有国家加强对核材料的实物保护和衡算体系、应急准备和应

对能力以及相关法律和监管框架。在此背景下，我们鼓励国际社会加强国际

合作，并在适当情况下，应请求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向有需要的国家提

供援助。特别是，我们欢迎原子能机构有意愿继续在应请求向各国提供帮助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并重申有必要开展各种形式的公共外交和外联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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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加强公众对包括核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核保安威胁应对措施和已有能

力的了解。 

 我们将继续为加强核保安和落实这方面的政治承诺做出自愿和实质性的努

力。我们欢迎本次首尔峰会与会各方就华盛顿峰会以来在核保安领域取得的进展

所提供的信息。下一次核保安峰会将于 2014 年在荷兰举行。 

 


